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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用户端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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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型式、型号和基本参数、材料、设计、制造、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涂敷、贮运和出厂文件等应满足规定要求。

依据：《液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2023规定

液化石油气钢瓶出厂必须符合合格标准（不得使用报废瓶、超期未检瓶或未经认证的气瓶；气
瓶阀门应配备自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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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当符合GBT7144《气瓶颜色标志》的要求；颜色
标志、字样和色环有特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对未列入国家标准的气瓶
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当制定团体标准。气瓶的显著部位应当标注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充
装单位名称或者简称。

液化气罐颜色有明确的国标要求。 符合GBT7144《气瓶颜色标志》的要求，新生产的液化气
罐需统一为银灰色瓶身配大红色字体，逐步替代原有其他颜色钢瓶。

依据：《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第1.8.1.3条规定

注意事项：

①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外表面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对于特殊要求的气瓶，
应遵循相关标准。

②在气瓶的显著位置清晰标注气瓶充装单位的名称或简称，以便追溯和管理。

依据：《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第1.8.1.3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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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瓶体表面应光滑，不得有裂纹、重皮、夹渣和深度超过规定值的凹坑、划伤、腐蚀等缺陷。

  

依据：《液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2023规定

注意事项：

液化石油气钢瓶外观良好、无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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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供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得用火、蒸汽、热水和其他热源对钢瓶加热；

（2）不得将钢瓶倒置使用。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1.10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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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气瓶应具有可追溯性，应使用合格的气瓶进行灌装。气瓶灌装后，应对气瓶进行检漏、检
重或检压。所充装的合格气瓶上应粘贴规范明显的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

注意事项：

钢瓶可追溯及充装信息齐全。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3.1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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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瓶装液化石油气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高层建筑内不应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2）液化石油气钢瓶应避免受到日光直射或火源、热源的直接辐射作用，与灶具的间距不应
小于0.5m；

（3）瓶装液化石油气应与其他化学危险物品分开存放；

（4）充装量不小于50kg的液化石油气容器应设置在所服务建筑外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并应采
取防火措施；

（5）液化石油气容器不应超量罐装，不应使用超量罐装的气瓶；

（6）不应敲打、倒置或碰撞液化石油气容器，不应倾倒残液或私自灌气。

依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12.0.4条规定

依据：《液化石油气瓶阀》（GB7512-2023）第5.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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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瓶阀的密封结构设计应能保证瓶阀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密封性能不失效。使用阀杆O型密封
圈及填充密封脂结构的，应确保密封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始终有效。

依据：《液化石油气瓶阀》（GB7512-2023）第5.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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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切断阀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层应均匀，色泽一致，无起皮、龟裂、气泡等缺陷。

依据：《城镇燃气切断阀和放散阀》CJ/T335-2010第6.1.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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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切断阀与附加装置间的连接管应平滑，无损伤。

依据：《城镇燃气切断阀和放散阀》CJ/T335-2010第6.1.2.1条规定

1.10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仪器名称、型号、制造厂名称、出厂时间、编号、防爆标志及编号和
国产仪器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等应齐全、清楚。

依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JJG693-2011第2条规定

注意事项：

报警器应为合格产品（产品合格证、3C认证标识、适用介质、生产日期等信息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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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应正确选型。

依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JJG693-2011规定

注意事项：

应选用适配液化石油气的专用燃气报警装置。报警器为合格产品（产品合格证、3C认证标识、
适用介质、生产日期等信息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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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仪器通电后，仪器应能正常工作，显示部分应清晰、完整。

依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JJG693-2011第3条规定

注意事项：

要求用户将报警装置接通电源，有的用户报警器表面油污严重，显示部分（指示灯不亮）不清
晰、或用塑料袋包裹。

1.13报警装置安装位置距地面不高于0.3m的墙上，距灶具及排风口的水平距离应大于0.5m等。

依据：《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2011规定

注意事项：

报警装置禁止被包裹、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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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声光报警应正常。

报警器在检测到可燃气体浓度达到预设报警值时，必须同时触发声音报警和光信号报警，且两
者需持续、清晰、有效。声要响，光要亮。

依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JJG693-2011第4条规定

4-2018第5.3.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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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调压器壳体外观不应有裂纹、杂物、凹陷等。

依据：《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GB35844

1.16调压器应采取可靠措施防止改变调压器的设定状态，调压器设定状态的调节部件应被封固；
有过流保护装置、出口压力为2.8Kpa等。

依据：《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GB35844-2018第5.3.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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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调压器（液化气钢瓶出口端减压阀）应在产品有效期内使用。

依据：产品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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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用户燃气设施的维护和检修应由具备燃气维检修专业技能的单位及专业人员进行。

燃气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和燃气用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不得加热、摔砸、倒置液化石油气钢
瓶，不得倾倒瓶内残液和拆卸瓶阀等附件。

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7.6条及第7.8条规定

注意事项：

企业应告知用户禁止以上行为。

1.19燃具连接软管不应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长度不应大于2.0m且不应有接头。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1.8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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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灶具与燃气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灶具与燃气连接管安装后，应检验严密性，在工作
压力下应无泄漏。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2.6条规定

注意事项：

软管外观良好、连接紧密、使用专用卡具固定、无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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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燃气用具连接管选用液化石油气专用连接软管，包括：金属包覆软管、不锈钢波纹软管、
内用橡胶复合软管，使用年限为8年。

依据：《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GB 44017-2024、《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
管》GB 41317-2024、《燃气用具连接用内用橡胶复合软管》GB 44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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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燃气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和燃气用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连接燃气用具的软管应定期更换，
不得使用不合格和出现老化龟裂的软管，软管应安装牢固，不得超长。

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7.8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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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包装箱内应有产品附件清单及附件、合格证、保修单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依据：《家用燃气灶具》GB16410-2020第7.2.2条规定

注意事项：

灶具应符合GB16410-2020标准等要求（产品合格证、3C认证标识等）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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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将燃具前燃气阀打开，关闭燃具燃气阀，用发泡剂或检漏仪检查燃气管道和接头，不应有
燃气泄漏。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 12-2013第5.0.2条规定

1.25燃烧工况灶具燃烧工况应满足该规定要求。

依据：《家用燃气灶具》GB16410-2020第5.2.3条表2规定

1.26从售出当日起，燃气灶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在液化石油气的输出端应有切断阀并与液化
石油气报警器联动。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GB17905-2008第7.3.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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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燃具电源插座应独立专用，并应固定在不会产生触电危险的安全位置。电源插座与灶具的
最小水平净距应为30cm，与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的最小水平净距应为15cm。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5.3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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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家庭用户应选用低压燃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
置或附件。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1.1条规定

注意事项：

企业应告知用户禁止使用聚能环等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的燃气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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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设置燃气设备、管道和燃具的场所不应存在燃气泄漏后聚集的条件。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于0.75的燃
气管道、调压装置和燃具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下箱体、地下综合管廊及其他地下空间内。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2021第2.2.7条及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第九条规定。

1.30安装敞开式燃具时，室内容积热负荷指标超过207W/m3时应设置换气扇、吸油烟机等强制排气装置。
有直通洞口的毗邻房间的容积也可一并作为室内容积计算。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1条规定

1.31安装半密闭式燃具时，应采用具有防倒烟、防串烟和防漏烟结构的烟道排烟。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2条规定

1.32安装密闭式燃具时，应采用给排气管排烟。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3条规定

1.33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应排至室外，不得排入封闭的建筑物、走廊、阳台等部位。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4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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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家庭用户的燃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燃具铭牌上标示的燃气类别应与供应的燃气类别一
致。使用场所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设置在通风良好、具有给排气条件、便于维护操作的厨房、阳台、专用房间等符合燃
气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

（2）不得设置在卧室和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及建筑的避难场所内。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1.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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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不得在同一房间内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

依据：《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突出重点分领域集中攻坚（一）深入排查整治
企业生产、充装、经营问题气等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第2条规定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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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家用燃气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燃气灶应安装在有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厅）或利用与卧室
连接的走廊做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

（2）燃气灶与墙面的净距不得小于10cm。当墙面为可燃或难燃材料时，应加防火隔热板。 
燃气灶的灶面边缘和烤箱的侧壁距木质家具的净距不得小于20cm，当达不到时，应加防火隔
热板；

（3）放置燃气灶的灶台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当采用难燃材料时，应加防火隔热板；

（4）厨房为地上暗厨房（无直通室外的门或窗）时，应选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
并应设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自动切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应与自动切
断阀和机械通风设施连锁。

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2020年版]第10.4条规定

1.37燃气灶安装房间的净高不宜低于2.2m。

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年版]第10.4条规定

1.38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不得设置在室内。燃气采暖热水炉和半密闭式热水器严禁设置在浴室、
卫生间内。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1.3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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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居民生活用气设备严禁设置在卧室内。

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年版]第10.2条规定

注意事项：

居民生活用气设备严禁设置在卧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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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家用燃气热水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燃气热水器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非居住房间、过
道或阳台内。

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年版]第10.5条规定

1.41存放瓶装液化石油气和使用可燃气体，可燃液体的房间，应防止可燃气体在室内积聚。

依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12.0.5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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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定期入户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并应做好检查记录：

（1）应确认用户燃气设施完好，安装应符合规范要求；

（2）管道不应被擅自改动或作为其他电气设备的接地线使用，应无锈蚀、重物搭挂，连接软
管应安装牢固且不应超长及老化阀门应完好有效；

（3）不得有燃气泄漏；

（4）用气设备、燃气燃烧器具前燃气压力应正常。

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7.3条规定

注意事项：

①企业应随瓶安检，确保用户燃气设施完好无损，安装符合规范要求，记录详细且准确。

②对用户进行安全用气知识培训，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确保燃气使用的安全性。

1.43燃气经营企业应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供用气合同除应符合国家对于燃气供用气合同的
规定外，还应包括下列内容：

（1）供应燃气的种类、质量和相关数据； 
（2）维护用户信息安全；

（3）燃气设施安装、维修、更新的责任；

（4）免费服务的项目、内容。

依据：《燃气服务导则》GB/T 28885-2012第5.2.3条规定

1.44燃气经营企业应履行指导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和宣传安全用气知识的义务。

依据：《燃气服务导则》GB/T 28885-2012第5.6.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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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型式、型号和基本参数、材料、设计、制造、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涂敷、贮运和出厂文件等应满足规定要求。

依据：《液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2023规定

2.2瓶体表面应光滑，不得有裂纹、重皮、夹渣和深度超过规定值的凹坑、划伤、腐蚀等缺陷。

依据：《液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2023规定

注意事项：

液化石油气钢瓶外观良好、无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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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液化石油气钢瓶应避免受到日光直射或火源、热源的直接辐射作用，与灶具的间距不应小于0.5m。

依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12.0.4条规定

注意事项：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企业应书面告知用户隐患内容，并要求用户整改，未予整改的，直至停止供气。

2.4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供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得用火、蒸汽、热水和其他热源对钢瓶加热；

（2）不得将钢瓶倒置使用。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1.10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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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在出厂的气瓶上设置可追溯的永久性电子识读标志。

依据：《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第1.8.1.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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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当符合GBT7144《气瓶颜色标志》的要求；颜色
标志、字样和色环有特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对未列入国家标准的气瓶
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当制定团体标准。气瓶的显著部位应当标注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充
装单位名称或者简称。

依据：《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第1.8.1.3条规定

注意事项：

①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外表面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对于特殊要求的气瓶，
应遵循相关标准。

②在气瓶显著位置清晰标注气瓶充装单位的名称或简称，以便追溯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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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气瓶应具有可追溯性，应使用合格的气瓶进行灌装。气瓶灌装后，应对气瓶进行检漏、检
重或检压。所充装的合格气瓶上应粘贴规范明显的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3.12条规定

注意事项：

钢瓶可追溯及充装信息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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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充装量不小于50kg的液化石油气容器应设置在所服务建筑外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并应采取
防火措施。

依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12.0.4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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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公共用餐区域、大中型商店建筑内的厨房不应设置液化天然气气瓶、压缩天然气气瓶及液化石油气气瓶。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2.3条规定

注意事项：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企业应书面告知用户隐患内容，并要求用户整改，未予整改的，直至停止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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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YSP118/49.5和 YSP118/液/49.5型号的气瓶不应设置在所服务建筑的室内，其他型号气
瓶不应设置在人员密集场所室内。

企业应掌握：

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
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
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依据：《液化石油气钢瓶》GB 5842-2023第5.2条规定

2.11在商业和工业企业用气场所设置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时，可以选择集中燃气报警控制系统；
对面积小于80m2的场所，也可以选择独立燃气报警控制系统。

依据：《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2011第3.3.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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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仪器名称、型号、制造厂名称、出厂时间、编号、防爆标志及编号和
国产仪器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等应齐全、清楚。

依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JJG693-2011第2条规定

注意事项：

报警器应为合格产品（产品合格证、3C认证标识、适用介质、生产日期等信息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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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报警装置应正确选型：

（1）小型餐饮厨房可选用符合《家用和小型餐饮厨房用燃气报警器及传感器》（GB/T 34004-2017）
要求的小型餐饮厨房产品，严禁餐饮场所使用家用产品。

（2）非小型餐饮厨房应选用符合《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322.1-2019）的产品。

企业应掌握：

小型餐饮厨房是指使用的燃具为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不超过46kW、额定热负荷总量不超过139kW的
用于餐饮业提供烹饪服务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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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仪器通电后，仪器应能正常工作，显示部分应清晰、完整。

依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JJG693-2011第3条规定

注意事项：

用户报警装置应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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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报警装置安装位置距地面不高于0.3m的墙上，距灶具及排风口的水平距离应大于0.5m等。

依据：《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2011规定

注意事项：

报警装置禁止被包裹、遮挡。

2.16使用场所为居住建筑的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使用寿命为5年，使用场所为商业和工业企业的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使用寿命为3年。

依据：《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2011第3.1.3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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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在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完全燃烧探测器或复合探测器的房间内，当任意两点间的水平
距离小于8m时。可设1个探测器并应符合表3.3.2-1的规定；否则可设置两个或多个可燃气体
探测器并应符合表3.3.2-2的规定。

依据：《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2011第3.3.2条规定

注意事项：

报警装置设置应符合CJJ/T146-2011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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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声光报警应正常，仪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依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JJG693-2011第4条、第5.5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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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调压器壳体外观不应有裂纹、杂物、凹陷等。

依据：《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GB35844-2018第5.3.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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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采用不可调式、双螺纹接口方式，出口压力应为2.8Kpa或5.0Kpa等。

依据：《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GB35844-2018第5.2.5.3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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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用户燃气设施的维护和检修应由具备燃气维检修专业技能的单位及专业人员进行。

燃气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和燃气用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不得加热、摔砸、倒置液化石油气钢
瓶，不得倾倒瓶内残液和拆卸瓶阀等附件。

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7.6、7.8条规定

注意事项：

企业应告知用户禁止以上行为。

2.22燃气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和燃气用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安装燃气计量仪表、阀门及气化
器等设施的专用房间内不得有人居住和堆放杂物。

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7.8条规定

2.23燃气用具连接管选用液化石油气专用连接软管，包括：金属包覆软管、不锈钢波纹软管、
内用橡胶复合软管，使用年限为8年。

依据：《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GB 44017-2024、《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
管》GB 41317-2024、《燃气用具连接用内用橡胶复合软管》GB 44023-2024

2.24燃具连接软管不应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长度不应大于2.0m且不应有接头。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1.8条规定

2.25燃气用户使用燃气设施和燃气用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连接燃气用具的软管应定期更换，
不得使用不合格和出现老化龟裂的软管，软管应安装牢固，不得超长。

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7.8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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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灶具应具有熄火保护装置等。

依据：《商用燃气燃烧器具》GB35848-2024第5.3.3.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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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灶具应具有产品合格证、3C认证标识等。

依据：《商用燃气燃烧器具》GB35848-2024第8条规定

2.28规定燃具铭牌上规定的燃气类别必须与当地供应的燃气类别相一致，包括小类别的一致性。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1.2条规定

2.29铭牌应用规范汉字、字母、阿拉伯数字编写，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产品名称和型号。

（2）适用燃气类别及代号。

（3）燃气额定压力，单位为Pa或kPa。
（4）额定热负荷，单位为KW。

（5）使用交流电的燃具，应标有电源性质，交流“~”；额定电压，单位为V；电源频率，单位
为Hz；额定功率，单位为W。

（6）制造商名称。

（7）生产编号(含日期）或日期。

（8）本文件编号。

（9）对于承压燃具，注明产品的工作压力。

（10）适用工作水压(如适用）。

（11）制造商声明的使用年限。

依据：《商用燃气燃烧器具》GB35848-2024第8.1.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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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将燃具前燃气阀打开，关闭燃具燃气阀，用发泡剂或检漏仪检查燃气管道和接头，不应有
燃气泄漏。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5.0.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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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商用燃气燃烧器具火焰状态应均匀、无黄焰、无黑烟。

依据：《商用燃气燃烧器具》GB35848-2024第5.5.2条

2.32从售出当日起，燃气灶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7.3.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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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燃具电源插座应独立专用，并应固定在不会产生触电危险的安全位置。电源插座与灶具的
最小水平净距应为30cm，与热水器和采暖热水炉的最小水平净距应为15cm。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5.3条规定

2.34安装敞开式燃具时，室内容积热负荷指标超过207W/m3时应设置换气扇、吸油烟机等强
制排气装置。有直通洞口的毗邻房间的容积也可一并作为室内容积计算。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1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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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安装半密闭式燃具时，应采用具有防倒烟、防串烟和防漏烟结构的烟道排烟。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2条规定

2.36安装密闭式燃具时，应采用给排气管排烟。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3条规定

2.37燃烧所产生的烟气应排至室外，不得排入封闭的建筑物、走廊、阳台等部位。

依据：《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2013第3.3.4条规定

2.38商业建筑内的燃气管道阀门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当使用鼓风机进行预混燃烧时，应采取
在用气设备前的燃气管道上加装止回阀等防止混合气体或火焰进人燃气管道的措施。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2.6条。

2.39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不得设置在下列场所：1 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算机房和变、配电
室等设备房间；2 易燃或易爆品的仓库、有强烈腐蚀性介质等场所。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6.2.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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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商业用气设备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专用房间内；商业用气设备不得安装在易燃易爆物品的
堆存处，亦不应设置在兼做卧室的警卫室、值班室、人防工程等处。

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年版]第10.5.2条规定

2.41设置燃气设备、管道和燃具的场所不应存在燃气泄漏后聚集的条件。燃气相对密度大于等
于0.75的燃气管道、调压装置和燃具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地下箱体、地下综合管廊
及其他地下空间内。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2.2.7条规定

2.42不得在同一房间内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

依据：《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突出重点分领域集中攻坚（一）深入排查整治
企业生产、充装、经营问题气等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第2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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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同一房间内不得同时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
酒精、燃料油、木炭等其他燃料。放置钢瓶、燃具和用户设备的房间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和使用明火；同一房间内不得同时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其他明火。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安委 [2013]1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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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瓶装液化石油气的使用应符合：瓶装液化石油气应与其他化学危险物品分开存放。

依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12.0.4条规定

2.45室内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年版]表10.2.36的规定。

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年版]第10.2.36条规定

2.46定期入户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并应做好检查记录：

（1）应确认用户燃气设施完好，安装应符合规范要求；

（2）管道不应被擅自改动或作为其他电气设备的接地线使用，应无锈蚀、重物搭挂，连接软
管应安装牢固且不应超长及老化阀门应完好有效；

（3）不得有燃气泄漏；

（4）用气设备、燃气燃烧器具前燃气压力应正常。

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51-2016第7.3条规定

注意事项：

①企业应随瓶安检，确保用户燃气设施完好无损，安装符合规范要求，记录详细且准确。

②对用户进行安全用气知识培训，提高用户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确保燃气使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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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务导则GB/T28885-2025《燃气服务导则》3月28日发布自202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将替代燃气服
务导则》GB/T 2888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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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燃气经营企业应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供用气合同除应符合国家对于燃气供用气合同的
规定外，还应包括下列内容：

（1）供应燃气的种类、质量和相关数据； 
（2）维护用户信息安全；

（3）燃气设施安装、维修、更新的责任；

（4）免费服务的项目、内容。

依据：《燃气服务导则》GB/T 28885-2012第5.2.3条规定

2.48燃气经营企业应履行指导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和宣传安全用气知识的义务。

依据：《燃气服务导则》GB/T 28885-2012第5.6.1条规定

商
业
︵
公
共
建
筑
︶
用
户



59


